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园办范围内砂石资源处置第三方评估服务采购项目
2、采购人：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管理办公室 
3、项目编号：ZCSP-西咸新区本级-2023-00328（XYZB2023-092）
4、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5、服务地点：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
6、服务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相关规范、行业标准及采购人考核要求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采购内容
本项目采购内容如下：
	包号
	预算金额
（元）
	工作内容

	合同包1
	园办范围内砂石资源处置第三方评估机构Ⅰ
	￥200,000.00
	对园办范围内砂石资源处置进行评估

	合同包2
	园办范围内砂石资源处置第三方评估机构Ⅱ
	￥200,000.00
	对园办范围内砂石资源处置进行评估


注：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供应商可同时参与本项目两个包的磋商采购，磋商小组按照合同包1、合同包2的顺序进行评审。在磋商评审过程中，若供应商被推荐为合同包1的第一成交候选人，则在合同包2的评审时不再推荐为第一成交候选人。
（二）服务技术要求及工作机制
1、评估服务机构
（1）服务机构数量：2家。
（2）评估进场方式：采用“背靠背”方式，分别开展评估工作，分别出具评估报告。
（3）评估结果运用：针对同一项目由2家评估单位分别出具评估报告，采购人以2家评估单位评估值最低者作为最终确认的评估值。
2、工作机制
选定的评估服务机构需服从管理，严格按照行业规定确保结果准确，能按照时限要求，及时准确出具报告，否则取消服务资格。
四、依据及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3、《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财政部财评字（1999）91号）；
4、《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5、《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8、《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9、国家、行业和地方其他有关资产评估的技术规范、规程、标准。
五、报价要求
1、按照《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发布<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陕价行发〔2011〕152号）的规定，由供应商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行情自主报价（折扣率）。
2、最高限价
（1）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发布《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陕价行发〔2011〕152号的通知，陕西省计件收费标准如下：
	档次
	计费额度（万元）
	差额计费率（‰）

	1
	100以下（含100）
	12

	2
	100以上—1000（含1000）
	5

	3
	1000以上—5000（含5000）
	1.6


（2）砂石资源处置评估报价（折扣率）限价：为陕价行发〔2011〕152号规定计件收费标准的30%（即3.0折）。
（3）供应商的砂石资源处置评估报价（折扣率）不得超过上述折扣率限价（30%），否则按无效文件处理。
3、砂石资源处置评估费用计算
砂石处置评估费用=经采购人确认的评审项目评估值×相应计件收费标准×折扣率，最终总结算金额不超过本项目各包预算。
六、成果要求
1、成果文件提交时间
成交供应商在受领具体的项目评估任务后，应及时与采购人联系并进行现场勘查工作，并于接到具体项目委托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砂石评估报告初稿。
成交供应商须在砂石评估报告初稿经采购人审核确认通过后7日内，向采购人提交正式砂石评估报告。
2、成果文件份数：砂石评估报告一式伍份。
3、成果文件须满足采购人的各项要求及指标，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准确性，同时须符合评估行业的国家、陕西省、西安市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要求，并达到审查审批及备案监管要求。
4、其它内容以采购人要求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内容为准。
七、人员及团队要求
1、项目负责人要求：项目负责人具有有效的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
2、供应商为本项目组建的服务团队成员在整个服务期限内，非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更换和缩减。
3、供应商须对其服务团队成员在进场及现场评估过程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负全部责任。
八、其他
1、服务成果验收：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采购人应对服务的成果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查。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查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2、评估费用根据实际发生的工作量（甲方确认）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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